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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棒球比赛竞赛规程

（青少年组）

一、主办单位：天津市人民政府

二、承办单位：天津市体育局

三、竞赛时间和地点

2022年 8月 9日至 12日

天津市第二新华中学

四、参赛单位

（一）以区为参赛单位。

（可由各区体育行政单位（主管部门）负责组队参赛相关工作。）

（二）各参赛单位在各组别的比赛中只能选派一支代表队参加。

五、组别与年龄

甲组：2004年 1月 1日-2006年 12月 31日

乙组：2007年 1月 1日-2008年 12月 31日

丙组：2009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

六、竞赛项目

甲组：男子棒球

乙组：男子棒球

丙组：男子棒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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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国公民并符合 2022年天津市青少年

运动员注册资格，具备本市中、小学正式学籍及本人二代身份证。

具有天津市学籍并符合 2022 年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资格的港

澳台地区运动员允许报名参加本届市运会青少年组比赛。

（二）思想政治进步，品行端正，遵守运动员守则。经医院体

检合格且适合参加所报项目的比赛，并符合竞赛规定的年龄组别。

（三）参赛单位须对参加本届市运会的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

害保险，市运会期间参赛运动员如遇意外伤害事故，由各参赛单位

自行负责。

（四）市优秀运动队中的试训队员、市体校学生符合青少年组

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，占报名名额。

（五）市级体育运动学校学生，招生前没有天津市正式学籍的

学生；优秀运动队引进的试训队员，引进前无天津市学籍的运动员

不允许代表各区参赛。

（六）各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区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进

行严格的资格审查。违反资格规定者取消比赛成绩，集体项目取消

全队比赛成绩。

八、报名和报到

（一）报名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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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领队：1名，负责本项目市运会期间相关事宜的责任人。

2.教练员：3 名，须有运动员参加本项目市运会比赛，并由参

赛单位审核教练员资格方可报名。

3.运动员：每队可报 18名运动员。

4.队医：1名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及时间

1.通过“天津市青少年体育赛事报名系统”进行报名，登录网

址为：http://111.164.118.52:9010

2.报名时间：2022年 7月 10日 00:00至 29日 24:00

3.报名截止日期后 3个工作日内，下载打印项目报名表，一式

两份加盖单位公章，送交至天津市静海区团泊体育中心科研楼二楼

小球中心竞赛部。

4.参赛单位报名的运动员中如有市体校学生、市优秀运动队中

的试训队员，需提交该运动员所在市体校或运动队所属的市运动管

理中心出具的在学（在训）证明材料。

5.报名信息以报名截止时间前，报名系统接收到的参赛报名单

位上报的最后一稿的信息数据为准。无特殊情况，纸质版报名表（无

论盖章与否）仅作为办赛单位报名留档资料，报名信息以报名系统

数据为准。

6.报名截止后，报名表不得更改和补充，报名后无故不参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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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者，竞委会有权进行相应处罚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：运动员代表资格经审核后将进行公示。公示

期间，如参赛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运动员资格提出异议，需实名向

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递交相关书面材料进

行举报。

（四）各参赛单位在领队会时，须交验运动员“人身意外伤害

保险”证明，否则不予参赛。

（五）领队会时间和地点：2022年 8月 5日 10:00，在团泊体

育中心科研楼二楼小球中心会议室进行。

（六）确定最终比赛名单后，不得无故弃权。

（七）各参赛单位于比赛检录前 30分钟携带运动员本人二代身

份证，向大会报到并进行器材检查，迟于此时间验证或未带齐证件

者不允许参赛。

（八）比赛期间运动员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，赛中将进行抽

查，证件不齐者将取消比赛资格。

九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出版的最新《棒球竞赛规则》和

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比赛方法:各组别依据实际报名队数确定比赛赛制。

1.报名 6队（含）以下采取单循环赛制，每场必须决出胜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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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名 6队以上采取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，分组赛允许有平局。

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必须决出名次的方法。

3.各组别每场比赛均为 7局，限时 60分钟。

（三）记分与决定名次方法：胜一场得 2分，负一场得 0分，

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。如遇两队积分相等，按相互间的胜负决定

名次，胜者名次列前; 如遇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按互相间比赛的

失分多少决定名次，失分少者名次列前; 如仍相等则按残垒数决定

名次，多者名次列前。

（四）提前判定:如遇两队比分悬殊 (3局 15分，4局 10分，5

局 8分)可结束比赛。

（五）关于指导投手：守队每场比赛可以指导投手 3次；如进

行延长局的比赛，则无论前七局的比赛指导投手是否已满 3次，均

从第八局开始，每 3局可指导投手 1次。教练员入场指导须戴头盔，

只允许对投手和 1名防守队员进行指导，其他防守队员不得在场。1

名教练员进场就算指导 1次。从第四次开始教练员每进场 1次必须

更换投手，但更换投手时进场不记次数。

（六）关于平局比赛:如比赛完成规定局数或达到限定时间而出

现平局时，自下一局开始，一、二垒放跑垒员进行比赛的方法，直

至决出比赛胜负为止。

（七）投手限投规定:每名投手每场比赛限投 3局。比赛中投手

违反规定，裁判员立即终止投手投球，并换下场，本场比赛成绩有

效，但该投手下一场比赛不得上场比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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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不采用指名击球员办法。

（九）交换攻守:裁判员宣布交换攻守时，各队应于 1分钟内完

成攻守交换，不得采取各种手段故意拖延比赛时间，如有发生将依

据规则给予处罚。

（十）如因天气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按原计划进行比赛时，竞

委会有权对比赛时间和竞赛办法做出相应决定。

（十一）除报名名单中人员，其余人员一律不得入场。

十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

（一）各项目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，参赛队不足八队（含八队）

按实际参赛队录取名次，参赛队不足三队（含三队）取消设项。

（二）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（队）颁发奖牌和证书，第四至

第八名运动员（队）颁发证书。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（队）相对

应的经代表队确认的 1名教练员颁发证书。

（三）获得前八名，分别按 13分、11分、10分、9分、8分、

7分、6分、5分进行统计。

（四）获得前三名，分别按 1枚金牌、1枚银牌、1枚铜牌进行

统计。

（五）本次比赛遵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颁布的《运动员技术等

级管理办法》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的相关规定，进行审批授予运

动员等级称号。

十一、器材和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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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照中国棒球协会规定的比赛器材。

（二）参赛经费自理。

十二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

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《仲裁

委员会条例》执行。竞赛所需裁判员，由天津市体育局统一选派。

十三、申诉

比赛中若发生争议，必须在本场比赛结束时，以参赛单位名义

提出申诉。凡申诉者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经领队签字的《申诉报

告书》和人民币 1000 元申诉费方可受理，如胜诉将申诉费原数退

还，如败诉则不予退还。

十四、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

各参赛单位要与组委会签订《赛风赛纪责任书》和《反兴奋剂

责任书》。凡违反赛风赛纪，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，经查情况

属实，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停赛、通报批评、取消参赛资格、

取消比赛成绩、扣除奖牌、总分以及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

等处罚，对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者将另加处罚。

十五、因天气、疫情等突发事件造成无法进行比赛，竞委会有

权暂停、推迟或取消比赛。

十六、各参赛单位须遵守国家和天津市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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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本竞赛规程报组委会批准后，由竞委会负责解释、补充

并实施。

十八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张英慧

联系方式：（022）24148820


